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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 

 政 府 透 過 多 個 不 同 的 帳 目 和 基 金 ， 處 理 財 政 管 理 的 工 作 和 為 各 項 事 務 提 供 資 源 。 政

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是 提 供 資 源 的 主 要 機 制 ， 政 府 按 需 要 把 資 源 轉 撥 其 他 基 金 或 將 其 他 基 金 的

資 源 撥 回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。 下 列 各 表 綜 合 說 明 政 府 的 財 政 狀 況 。  

 

預 算 財 政 狀 況 摘 要  

 二 Ｏ Ｏ 三 至 Ｏ 四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 

  
期 初 結 餘  

 
開 支  

 
收 入  

各 基 金 之  
間 的 轉 撥  

淨 額  

轉 撥 款 項  
後 的 盈 餘  
／ (赤 字 )  

 
期 末 結 餘  

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

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 200 .51  2 ,087 .18  1 ,579 .24  999 .86  491 .92  692 .43  

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62 .55  355 .93  60 .25  310 .00  14 .32  76 .87  

資 本 投 資 基 金  37 .57  42 .53  24 .23  20 .00  1 .70  39 .27  

公 務 員 退 休 金 儲 備 基 金  123 .77  0  11 .46  10 .00  21 .46  145 .23  

賑 災 基 金  0 .32  0 .11  0 .03  0 .14  0 .06  0 .38  

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47 .14  5 .02  4 .22  0  (0 .80)  46 .34  

貸 款 基 金  36 .01  27 .10  175 .51  (140 .00)  8 .41  44 .42  

獎 券 基 金  40 .69  10 .73  11 .93  0  1 .20  41 .89  

土 地 基 金  2 ,606 .15  0  171 .50  (1 ,200 .00)  (1 ,028 .50)  1 ,577 .65  

總 額  3 ,154 .71  2 ,528 .60  2 ,038 .37  0  (490 .23)  2 ,664 .48  

 

 二 Ｏ Ｏ 四 至 Ｏ 五 年 度 預 算  

  
期 初 結 餘  

 
開 支  

 
收 入  

各 基 金 之  
間 的 轉 撥  

淨 額  

轉 撥 款 項

後 的 盈 餘

／ (赤 字 )  

政 府 債 券

發 行 額 #  
借 貸  

後 的 盈 餘  
／ (赤 字 )  

 
期 末 結 餘  

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

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 692.43 2,140.05 1,606.83† 215.57 (317.65) — (317.65) 374.78 

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76.87 380.72 190.41 250.00 59.69 195.00 254.69 331.56 

資 本 投 資 基 金  39.27 73.79 81.90 (17.00) (8.89) — (8.89) 30.38 

公 務 員 退 休 金 儲 備

基 金  

145.23 0 7.44 0 7.44 — 7.44 152.67 

賑 災 基 金  0.38 0 0.02 0.10 0.12 — 0.12 0.50 

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46.34 6.44 2.21 0 (4.23) — (4.23) 42.11 

貸 款 基 金  44.42 43.53 64.26 (48.67) (27.94) — (27.94) 16.48 

獎 券 基 金  41.89 11.65 11.03 0 (0.62) — (0.62) 41.27 

土 地 基 金  1,577.65 0 70.61 (400.00)β (329.39) — (329.39) 1,248.26 

總 額  2,664.48 2,656.18 2,034.71 0 (621.47) 195.00 (426.47) 2,238.01 

†  已 計 及 預 算 案 建 議 的 收 入 措 施 。  

β  從 土 地 基 金 轉 撥 至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的 建 議 ， 會 在 立 法 會 通 過 有 關 的 決 議 案 後 才 實 施 。  

#  包 括 從 政 府 債 券 所 得 的 2 0 0 億 元 ， 其 中 5 億 元 因 支 付 債 券 利 息 而 抵 銷 ， 但 須 獲 得 批 准 才 可 發 行 政 府 債

券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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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及 基 金 的 總 額  

  1 9 9 9 - 2 0 0 0  
實 際  

2 0 0 0 - 0 1  
實 際  

2 0 0 1 - 0 2  
實 際  

2 0 0 2 - 0 3  
實 際  

2 0 0 3 - 0 4  
修 訂 預 算  

2 0 0 4 - 0 5  
預 算  

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億 元  

期 初 結 餘   4 , 3 4 3 . 0 2  4 , 4 4 2 . 5 4  4 , 3 0 2 . 7 8  3 , 7 2 5 . 0 3  3 , 1 1 4 . 0 2  2 , 6 6 4 . 4 8  

獎 券 基 金 截 至 四 月

一 日 止 的 結 餘  

     4 0 . 6 9 α  —  

       

開 支 ♠  2 , 2 3 0 . 4 3  2 , 3 2 8 . 9 3  2 , 3 8 8 . 9 0  2 , 3 9 1 . 7 7  2 , 5 2 8 . 6 0  2 , 6 5 6 . 1 8  

收 入 ♠  2 , 3 2 9 . 9 5  2 , 2 5 0 . 6 0  1 , 7 5 5 . 5 9  1 , 7 7 4 . 8 9  2 , 0 3 8 . 3 7  2 , 0 3 4 . 7 1  

財 政 儲 備 的 增 長 ／

(縮減 )總額  

9 9 . 5 2  ( 7 8 . 3 3 )  ( 6 3 3 . 3 1 )  ( 6 1 6 . 8 8 )  ( 4 9 0 . 2 3 )  ( 6 2 1 . 4 7 )  

在 外 匯 基 金 的 投 資

虧 損 撥 備  

—  ( 6 1 . 4 3 ) ç  5 5 . 5 6 §  5 . 8 7 §  —  —  

政 府 債 券 發 行 額 #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1 9 5 . 0 0  

       

期 末 結 餘  4 , 4 4 2 . 5 4  4 , 3 0 2 . 7 8  3 , 7 2 5 . 0 3  3 , 1 1 4 . 0 2  2 , 6 6 4 . 4 8  2 , 2 3 8 . 0 1  

♠  不 包 括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與 各 基 金 之 間 的 轉 撥 款 項 。  

ç  在 二 Ｏ Ｏ Ｏ 至 Ｏ 一 年 度 ， 該 數 額 指 為 在 外 匯 基 金 投 資 在 二 Ｏ Ｏ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

間 的 市 值 縮 減 所 作 的 撥 備 。  

§  在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年 度 ， 該 數 額 指 撥 回 二 Ｏ Ｏ Ｏ 至 Ｏ 一 年 度 所 作 的 撥 備 ， 有 關 金 額 已 減 去 為 彌

補 外 匯 基 金 在 二 Ｏ Ｏ 二 年 一 月 投 資 市 值 的 縮 減 預 算 所 需 的 撥 備 數 額 。 在 二 Ｏ Ｏ 二 至 Ｏ 三 年 度 ，

該 數 額 指 撥 回 撥 備 的 結 餘 。  

α  根 據 檢 討 政 府 帳 目 匯 報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於 二 Ｏ Ｏ 二 年 六 月 提 交 的 報 告 所 作 建 議 ， 以 及 為 使 於 一 九 六 五 年

六 月 三 十 日 成 立 的 獎 券 基 金 與 立 法 會 藉 通 過 決 議 成 立 的 其 他 基 金 的 會 計 方 法 一 致 ， 由 二 Ｏ Ｏ 三 年 四 月

一 日 起 ， 該 基 金 會 納 入 政 府 綜 合 帳 目 內 。  

#  包 括 從 政 府 債 券 所 得 的 2 0 0 億 元 ， 其 中 5 億 元 因 支 付 債 券 利 息 而 抵 銷 ， 但 須 獲 得 批 准 才 可 發 行 政 府 債

券 。  

 


